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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七天内将无理由退货，不给退最高罚50万———

买买家家纷纷纷纷点点赞赞 卖卖家家喊喊““冤冤””

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
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
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
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但下
列商品除外：
一、消费者定作的；
二、鲜活易腐的；
三、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
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
字化商品；
四、交付的报纸、期刊。

另外，除四类所列商品外，
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
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
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

市民杨女士去年年末，在
一家电商店铺给3个月的宝宝
买了套衣服，但商品到手却发
现，衣服并不是国家规定的儿
童服装要达A类纺织品标准，
而是B类，萌生了退货的想法。

“孩子皮肤嫩，拆开后发现
是B类想退货。谁知道卖家说
母婴用品类不能退货，怕孩子
穿过有细菌交叉感染。”杨女士
解释并没穿过，但卖家却说她
无法证明，拒绝退货申请。“遇
到这种情况有时候只能吃哑巴
亏，不过新处罚规定出台，让消
费者退货时也多一层保障。”

李先生曾在一家网店购买
了一台手机，买回来后觉得型
号还是太旧，想退货买新型号
的。但卖家表示，手机打开就成
旧货，要收取15%折旧费才退
货。“可以无理由退换货吗？怎
么我这一拆开就成旧货就不能
退了，我又没使用。”

薛女士说，在网上买了一
个品牌保温杯，上面有防伪标
识码，为了确认真伪就刮开验
证。虽然是真的但第一天使用
后，发现保温杯并不保温。”

薛女士跟卖家协商退货，
卖家却以“防伪标识码被刮开”
拒绝退货。“出现情况不能总让
消费者买单，这新规定挺能保
护买家的利益。”

位于泰城南外环附近的一家
家纺品牌负责人，对“7天无理由退
换货”有些不同的看法。

“卖东西，肯定想跟消费者搞
好关系，才能多拉一个回头客。但
是作为一个家纺品牌，如果消费者
已经拆开使用过又想退货，我们回
收后只能丢掉。就算进行消毒处
理，也不能保证使用后不会交叉感
染，或者发生其他问题。对我们来
说就是一个损失。”一家家纺品牌
负责人说，尤其是没有质量问题
的，无理由退换货确实很难接受。

销售化妆品的董女士说，她卖
的化妆品外包装上有防伪码，有些
客人虽然没有拆开包装，但是把防

伪码刮开，她就很难再往外卖。“有
的一瓶化妆品价格很贵，防伪码被
刮开再退货，很多买家就会觉得商
品被使用过，我很难再卖出去，这
个钱就要砸在自己手里。小本买
卖，真经不起这个折腾。”

在网上销售手机的张先生，曾
经自己同意了一个拆封过的手机
退货后，又将手机卖给了其他消费
者，却再一次收到退货申请。“买家
说，能看出手机包装盒被拆开过，
要么让我退给他一部分钱，要么他
也要退货。”张先生说，虽然自己愿
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但有
时候遇到一些问题，他们也很为
难。

19日，泰安市工商局
消保科的艾宪汶科长表
示，该办法3月15日正式执
行，对于商家拒绝执行“7
天无理由退换货”情况，消
费者可以向商品销售的电
商平台进行投诉，同时也
可以向经销商所在地的消
保科投诉。

“如果经销商所在地是
泰安本地的话，我们也会第
一时间，帮助消费者维权。”

艾宪汶介绍，办法规
定，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

一、并超过十五日的，视为
故意拖延或无理拒绝：对于
适用无理由退货的商品，自
收到消费者退货要求之日
起未办理退货手续；未经消
费者确认，以自行规定该商
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为由
拒绝退货；以消费者已拆
封、查验影响商品完好为由
拒绝退货；收到退回商品之
日起无正当理由未返还消
费者支付的商品价款，针对
此类，拒绝退货的商家最高
可受50万元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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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1月5日，国家工
商总局公布《侵害消
费者权益行为处罚
办法》，网购7天无理
由退货是保护消费
者的基本权益，但时
常有买家遭遇部分
网络卖家的抵制。本
次明确了处罚办法，
故意拒绝或拖延退
货的商家最高可受
50万元的处罚。处罚
办法将在今年3月15
日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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